
【案情】

张某携带箱包进入地铁车

站安检区， 拒绝安检强行通

过。 安检人员劝阻时， 张某突

然倒地。 经医院诊断， 张某左

膝髌骨脱位。 张某诉至法院，

要求地铁公司、 安保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安检人

员未使用暴力或存在其他过激

行为， 阻拦张某进站属于履行

安检职责的行为， 并无不当，

安检人员没有对张某实施侵权

行为， 最终判决驳回张某诉讼

请求。

【法官讲评】

遵守社会公共秩序， 既是

法律制度、 公序良俗的要求，

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尺。 地铁作

为市民日常出行的公共交通工

具， 旅客进入地铁前接受安保

人员的安全检查， 既是公众达

成的一项社会共识， 同时也事

关旅客人身安全， 该规则应普

遍遵守。 本案审理认定了公共

场所合理安全保障规则的 “公

序” 属性， 明确了在公共场所

活动人员均应受到规则约束。

扰乱公共场所管理秩序， 引发

自身损害者， 应当自行对损害

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因不配合安检受伤，索赔被驳回

本报讯 近日， 由团市委、

市商务委联合主办的“青春小

店” 主理人职业技能大赛决赛

举行。 作为“奋斗杯”第四届上

海市青年技能大赛的组成赛

项，本次比赛通过青春探潮、青

春比武、青春助力、青春建功等

环节，展现“青春小店”主理人

在街区商业创新、 服务升级与

技能传承中的新作为。

记者看到，21 家从初赛中

脱颖而出的“青春小店”，在比

赛场外布置了经营展示区，吸

引不少附近居民驻足打卡。

活动现场， 团市委联合市

金融工作党委、市商务委、市规

资局、 市文旅局、 市市场监管

局、市人社局、市税务局、市知

识产权局等单位的团组织，成

立“助力青春经济青年建功联

盟”。未来，市、区两级团组织将

进一步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帮

助“青春小店”主理人提升职业

技能、提高经营效益，陪伴主理

人立足本职岗位服务社会经济

发展。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

出一、二、三等奖以及优胜奖。

下一步， 团市委将在市商

务委、市文旅局等单位支持下，

持续推动《上海市提升街区商

业活力的若干措施》《上海共青

团推进青春经济的实施方案》

落地落实，完善街区商业功能、

提升街区业态品质、 打造街区

特色亮点。 同时，持续关注“青

春小店”的经营故事。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一言一行都是孩子的榜样。

面对孩子间的冲突， 家长要冷

静处理，理性沟通，别让自己的

情绪“火上浇油”，更不能用言

语或行为伤害孩子。 武汉有一

名学生家长就因为“火上头”

惹上了官司。

某校学生甲小某和乙小某

在体育课排队时发生争执并扭

打。 随后， 双方家长带孩子前

往医院检查。其间，乙小某父亲

乙某在医院候诊大厅内， 情绪

激动地对甲小某进行言语警

告，多次用手指指向甲小某，并

使用“把你手打断”等带有威胁

性质的言辞。同时，乙某在班级

家长微信群中发布消息， 称甲

小某为“问题少年”，并呼吁其

他家长“远离问题少年，保护自

身安全”，引发群内争执。

甲小某的法定代理人认

为， 乙某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孩

子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 因此

诉至法院， 要求其公开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抚慰

金。

针对乙某在微信群内的行

为，法院认为，甲小某在事发时

年仅 8 岁， 尚处于调皮好动的

年纪， 其与乙小某发生肢体冲

突，虽有过错，但乙某在微信群

内将其贴上“问题少年” 的标

签，行为明显失当，乙某的行为

影响了甲小某的声誉， 降低了

班级家长对甲小某的评价，侵

害了甲小某的名誉权， 应承担

法律责任。针对上述行为，公安

机关已对乙某进行批评教育，

乙某也在微信家长群中发布道

歉消息， 已达到了消除影响的

法律后果。

针对乙某在医院内的言语

行为，法院认为，乙某没有做到

对甲小某的人格尊重， 在与甲

小某沟通中所用言语明显具有

威胁性质， 已经超越正常的谈

话边界。 成年人带有情绪和冲

动的语言及肢体沟通方式，足

以客观上造成一个年仅 8 岁的

未成年人的心理压迫， 因此乙

某的行为已构成侵害甲小某的

人格尊严， 应承担赔礼道歉的

法律责任。

据此， 法院判决乙某在甲

小某父母在场的情况下， 向甲

小某口头赔礼道歉。 关于精神

损害抚慰金的诉求， 法院认为

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侵权行为已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未予支

持。

法官也特别提醒， 未成年

人身心尚在发育阶段， 家长、

学校与社会应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营造健康、 友善的成长环

境。

（整理自武汉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

抢灯下车，还向地铁公司索赔？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法官走进校园以案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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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柴某与古某共同搭乘地铁

站自动扶梯上行， 位于前方的

古某站立不稳向后摔倒时， 因

柴某及时救助而未倒下， 但柴

某为救助古某而受伤。 经医院

诊断， 柴某左前跟骨前外缘撕

脱骨折。 相关部门对柴某颁发

“见义勇为” 荣誉证书。

此后， 柴某诉至法院， 要

求古某补偿医疗费等损失。 法

院经审理认为， 因保护他人民

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由

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受益人

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没有侵权

人、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

民事责任， 受害人请求补偿

的， 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

偿。 最终， 法院判决古某补偿

柴某损失。

【法官讲评】

见义勇为、 互帮互助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本案中， 法院依照 《民法

典》 规定认定受益人应当给予

适当补偿， 并根据见义勇为人

所受损失和救助行为所起到的

作用等实际情况确定受益人承

担的补偿数额。 本案裁判为类

案提供了规则指引， 同时， 也

旗帜鲜明彰显出鼓励好人好事

的司法立场。

□ 记者 王葳然 青春动态

助力“青春小店”主理人发展
上海举办“青春小店”主理人职业技能大赛

□ 记者 王葳然

以案说法

孩子闹矛盾，家长“火上头”
法院提醒：这种“气话”可能已侵权

“同学们日常在坐地铁时， 有没有注意过， 身边是否有人在门灯闪烁时

冲进车厢的情况？”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郑岗在 2025 年“法治安

全教育进校园” 活动中， 给同学们带来出行安全普法课， 通过解释法条、 剖

析案例让同学们树立起文明出行的法治意识。

【案情】

何某乘坐地铁到站下车

时， 被地铁车门夹伤。 何某认

为， 因地铁公司设置的关门时

间过短， 导致其被夹伤。 何某

诉至法院， 要求地铁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事发车

厢门开闭操作符合规范， 且地

铁公司已在车门上张贴醒目的

安全提示， 并通过门灯闪烁、

蜂鸣等方式提示乘客安全上下

车。 何某在门闪烁且车门即将

关闭时， 强行夺门而出， 是事

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法院判决

驳回何某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讲评】

门灯闪烁时不得强行上下

车是乘客应当遵守的乘车规

则， 乘客上下地铁时应对自身

安全尽到注意义务。 本案中，

地铁公司对车门设置符合规

范， 且已充分履行了安全警示

义务。 何某作为具有生活经验

的成年人， 忽视自身安全， 在

门灯闪烁、 蜂鸣器鸣响时强行

下车， 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由

其自负。

因见义勇为受伤，赔偿起争议

抢灯下车，还要求赔偿？

【案情】

丁某手推婴儿车搭乘地铁

车站自动扶梯上行时， 没能拉

牢扶手， 连人带车向后翻倒，

将身后的王某压倒摔伤。 经医

院诊断， 王某左胸肋骨骨折、

左眼玻璃体积积血。 王某诉至

法院， 要求丁某承担赔偿责

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乘梯须

知已在涉案自动扶梯旁显著位

置张贴， 现场还伴有安全提示

广播， 乘客乘梯时应自觉遵

守。 丁某为图自身便利推婴儿

车乘梯， 造成王某摔伤， 对此

丁某具有过错。 因此， 法院判

决丁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法官讲评】

自动扶梯是一种持续运转

且具有一定风险的运输、 运送

设备， 不遵守乘梯须知容易发

生伤害事故。 涉案车站已经在

自动扶梯旁显著位置张贴了

《自动扶梯乘梯须知》， 提示乘

客 “禁止使用手推车”“必须握

住扶手带”等乘梯注意事项，并

在现场循环播放注意乘梯安全

的语音提示， 地铁公司已尽到

提示义务。 法院通过司法裁判

警示乘客出行时要谨遵乘梯规

范，防止伤害事故发生。

推婴儿车乘电梯，导致他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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